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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和鼓勵發行人及時恢復公眾

持股量。

參 照 發 行 人 的 公 眾 持 股

量市值 及百分 比，可 識 別出 公

眾持股 量 嚴 重不足的發行人。

港 交 所 不 會 將 這 些 發 行 人 的

股份 停牌，但會 在其股份 名 稱

後 加上股份標記（“-PF”）以

資識 別。若他們未能在18個月

（GEM：12個月）的 補救 期內

恢復公眾 持股 量，港 交 所 便 會

將其股份除牌。

進一步優化上市規則

民 建 聯 早前發表“進一 步

優化《上市規則》 促進海外優

質企業來港上市”建議書，其中

建議當局研究允許超大市值公

司，特別是在新股上市後的公眾

持股量毋須維持最少25%門檻，

或者引入以公眾持股 量的市場

價值 為 基 礎 的替 代門 檻，從而

讓發行人在上市後有更 大 靈活

度 維 持 較 低公眾 持股 量，以 及

研究應否改變現行如一旦公眾

持股 量低 於15%的上市公司被

停牌的做法。

2 02 5 年是“十四五”規 劃

收官之年，也是“十五五”規劃

編 制謀 劃之年，是 承 上 啟下的

一年，對實現“十五五”規劃良

好開局至關重要，也是國家發展

的 重 要里 程 碑，我作為立 法會

議員，將促使特區政府全面抓緊

“十五五”為香港帶來的機遇，

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

“一國兩制”是香港成功的

基石，香港的政治體制、經濟發

展、社會民生變革，都建基於“一

國兩制”，我願意為“一國兩制”

的 行穩 致 遠，貢獻 我的全 部力

量。

港交所今年起引入
替代持續公眾持股量門檻

文 ︱ 陳仲尼  立法會議員

    
引入10億元及10%替代門檻

對於港交所最近宣布，除了

現行 一 般的2 5%公眾 持股 量 要

求外，上市公司將可選用最新的

替代門檻，只要公眾持股市值不

少於10億元，以及同時佔公司已

發行股份總數至少10%即可，意

味市值高於40億元的公司，即可

獲放寬公眾持股量要求到10%至

25%之間；如市值100億元以上

的公司，公眾持股量要求可低至

10%。

此外，“A+H”的發行人，在

新規定之下，H股的公眾持股量

只須佔已發行股份總數（即A股

及H股）的至少5%，或達至少10

億元市值。

港交所亦對所有上市發行人

實施新的定期回報公眾持股量規

定，同時要求公眾持股量不足的

發行人承擔額外的披露責任及限

制其進行公司行動，以提升透明

      港交所日前就持續公眾持股量規定刊發諮詢總結，宣布今年起為

上市公司引入10億元及10%替代門檻，業界表示歡迎，於今年7月本人

聯同陳振英議員為吸引海外包括中概股等優質企業來港上市，已建議

當局為超大市值公司放寬公眾持股量規定。

      由於現時本港上市公司市值動輒逾千億元或以上，但仍然要求持

續公眾持股量在25%，這不僅對公司的資本管理等造成限制，影響優

質企業來港上市的意欲，同時，要求這些公司維持這樣高的公眾持股

值亦不太合理。因此，對於港交所回應這項建議，立法會表示歡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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